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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2016－03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

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丽家族”）及其全资子公司

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创投”）拟以自筹资金 75,000

万元人民币先行收购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团”）和

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南江”）合计所持北京墨烯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墨烯控股”）100%股份，该项目为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 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需要以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

位后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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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并签订<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

公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林立新、王坚忠、金泽清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该

项议案，此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情况概述 

2015 年 5 月 5 日，华丽家族及其全资子公司华丽创投与南江集团及西藏南江签署

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

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或“原协议”），其中公司拟

以 7,500 万元收购南江集团所持墨烯控股 10%股份，华丽创投拟以 67,500 万元收购西

藏南江所持墨烯控股 9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易价格合计为 75,000 万

元。公司拟以向南江集团和西藏南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用

于收购上述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关于收购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但尚未取得正式核准批文。为了加速石墨烯全产业链的形成、培育成熟的终

端客户群体、为公司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

份并签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

限公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9）。同日，公司及其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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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华丽创投与南江集团及西藏南江就此次收购事项签订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之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或“补充协议”）。 

 

二、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各方签署的《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购买资产的主要内

容如下： 

1、补充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转让方：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南江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 

2、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 

（1）标的股份 

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 

（2）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以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6]

第 318 号《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股份事宜涉及的北京墨烯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的评估报告书》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确定标的股份（100%）的转让价款共计为人民币 75,000 万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

款”），股份转让价款由华丽家族和华丽创投分别向南江集团和西藏南江支付。 

3、支付方式 

  各方确认，华丽家族、华丽创投以现金方式向南江集团、西藏南江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 

4、资产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各方确认，待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由受让方向转让方支

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20,000 万元，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55,000 万元待

标的股份分别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后，由受让方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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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一致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华丽家

族、华丽创投名下。 

5、生效条件 

 5.1 各方同意将原协议的生效条件调整为：经各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章之日起成立，在华丽家族股东大会批准华丽家族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

议案之日正式生效。 

 5.2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之日起成立，自华丽家

族经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 

    6、其他事项 

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

仍适用原协议的约定。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毅、袁树民、李光一就本次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 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墨烯控股 100%股份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墨烯控股 100%股份是基于公司经营所需做出的合理

调整，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华丽创投与南江集团和西藏南江签订的《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相关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公司拟用自筹资金人民币75,000万元先行收购墨烯控股100%股份并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予以置换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王坚忠、林立新、金泽清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

定。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墨烯控股 100%股份并签署相关

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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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会审计委员审核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袁树民、黄毅(关联董事王坚忠回避表决)对本次交易

出具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上述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上述

资产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划，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并增

强公司长远盈利稳定性。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定

价公允、合理。本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并签订《墨烯控股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 

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股份事宜涉及的北京墨烯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 

5、《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股份事宜涉及的北京墨烯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